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根据外部条件和项目实际实施情

况作出的决定，仅涉及该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总投资额和建设规

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规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内容

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瓦斯与粉尘监控

设备与系统改扩建项目” 建设完成期延长至2020年6月底前。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杨 钧                      尤笑冰                     江  泳 

 

 

年   月   日 

 

 

 

 


	（以下无正文）



